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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选煤厂智能选矸改造项目设备（电动葫芦）技术规格书
编    制    人：
编制单位负责人：
分 管 矿 领 导：
日  期：2024年6月6日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智能选矸改造项目设备（电动葫芦）技术规格书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根据安全生产需要，计划购置1台电动葫芦，用于选煤厂智能选矸工艺系统改造项目，该设备为洗选系统关键设备，为保证产品满足安全技术等指标要求,特编制此技术规格书。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货物名称及范围： 

	序号
	名称
	参考型号
	主要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动葫芦
	CD13-15型
	Q=3.0t  H=15m
	台
	1
	地操（含遥控操作）


2、基本要求
（1）出卖人须安排技术人员与买受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以便出卖人充分了解买受人设备现场实际情况，未进行交流或交流不到位的不具备本项目报名条件。出卖人要确保所供设备能满足现场实际需要，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必须能安装为完整的设备系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安装时发现缺少的零部件由出卖人负责提供。
（2）出卖人应保证提供的设备及部件为全新、先进、成熟、完整和安全可靠的，且设备的技术和经济性能符合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并能满足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3）出卖人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和施工所必需的部件，即使本规格书未列出和／或数目不足，出卖人仍须在执行合同时补足。
（4）出卖人负责新电动葫芦的指导安装和调试。
（5）出卖人负责办理新设备初次检验、安装告知、注册、使用证等手续，确保设备能正常投入使用，各项安全技术等指标满足规范、说明书和有关国家行业标准等要求。
三、主要部件（或设备）配置要求
（一）电动葫芦基本配置
配置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动葫芦
	CD13-15型
	台
	1
	圣起、卫华、河南矿山等国内一线品牌

	2
	配套吊钩总成
	3t
	套
	1
	国内外知名品牌

	3
	配套电缆线
	电缆
	米
	全车
	国内外知名品牌

	5
	配套电机
	主 电 机：4.5KW AC380V
运行电机：0.4KW AC380V
	套
	1
	南京特种、南京江陵、佳木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6
	配套遥控器
	/
	台
	1
	HBC、意凯希、艾科、禹鼎等知名品牌

	8
	配套超载限重器
	3t
	套
	1
	上海西亚、蚌埠高灵、常州常欣等知名品牌

	9
	全车电器
	/
	套
	1
	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知名品牌


（二）其他参数及配置要求
1、电动葫芦操纵形式：地面控制，配置遥控器，能实现遥控控制及手动控制。
2、电动葫芦上铭牌清晰，包括但不限于制造厂名称、设备型号、设备名称、主要技术参数、出厂检验、出厂日期等内容耐磨损内容。要求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有效接地，配套电气设备须有合格证。
3、电动葫芦在启动、移动工作时，要求能够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4、电动葫芦型号为欧式钢丝绳电动葫芦，三合一结构，须选用国内知名品牌，工作等级为A4。
5、电动葫芦采用三相制交流380V/50HZ，能够保证在380V±15%的电压范围内正常运转；控制电压须为36V安全电压。
6、电动葫芦材质技术要求：
6.1、材质要求：齿轮材料为20CrMnTi、8CrMnMo、20CrMnMo、42CrMo等；吊钩为锻件，材料为20#钢或20MnSi钢。
6.2、电动葫芦所有轴承须为国内哈、瓦、洛三大知名品牌产品。
6.3、电动葫芦运动电缆线全部采用电动葫芦专用电缆。
6.4、电动葫芦所使用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要求额定值≥2倍实际电流。
7、电动葫芦金属结构及工艺要求：
7.1、所有联接孔均为机加工孔。
7.2、须保证电动葫芦所有润滑点加油便捷安全。
7.3、整机大修期保证五年以上，整机寿命不低于20年。
8、电动葫芦安全要求
8.1、主起升机构的制动安全系数≥1.8。钢丝绳的安全系数≥5.5，须完全符合GB1102-74的规定。制动器的制动安全系数≥1.75。
8.2、电动葫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安全防护装置：超载限制器、上升限位开关、运行极限位置开关、连锁保证装置等。
8.3同时安装两种不同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满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电动葫芦限位的要求。
9、电动葫芦涂色：刷桔红色油漆（符合59 YR04 GSB0S-1426-2001标准）。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测检验所需资质文件
供货生产厂家必须有合格的企业资质，送货时提供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及其他相关资质证明和文件。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1、环境温度：+45～-22.8℃；
2、海拔高度：≤1000m；
3、环境湿度等情况:现场较为潮湿；
4、安装场所：厂房内；
5、耐震能力：7度。
六、货物使用标准
1、满足《选煤厂安全规程》中有关规定。
2、满足《选煤厂机电设备完好标准》的有关规定。
3、桥式起重机设计制造及检验标准
TSG Q0002-2008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桥式起重机
TSG Q7001-2006      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规则
TSG Q7002-2007      桥式起重机型式实验细则
TSG Q70014-2008     安全保护装置型式实验细则
TSG Q70016-2008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规则
GB/T3811-2008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6067.1-2010     起重机安全规程
GB/T14405-2011      通用桥式起重机
JB/T1306-2008       电动单梁起重机
JB/T3695-2008       电动葫芦桥式起重机
JT/T9008.1-2-2004   钢丝绳电动葫芦
GB1260-90           起重机超载保护装置安全技术规范 
设计和制造的全部过程确保在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的控制内进行。
上述标准均应为最新有效版本, 未列项目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执行。
七、质量及验收要求
1、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均是全新的、未经使用的，且均选用优质的材料、采用卖方先进的设计、技术、加工设备和工艺进行制造和装配。
2、保证所供货物完全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要求。在质量保证期内,出卖人应对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
3、设备制造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设计规范、确保质量。
4、本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5、外购件、外协件均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必要时按相应标准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方可装配。
6、按产品说明书、相关技术资料及上述配置要求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在3日内给予调换。
7、买受人在本技术规格书中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并经鉴定的成熟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同时必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8、为了对设备生产期间的质量监督，买受人有权派人到出卖人所在工厂进行考验调研。
9、所用材料和配件均应附有质量保证书，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10、验收过程分出厂验收、到货验收及最终验收三个阶段进行。到货产品需有检验合格证。每个环节不满足产品标准和国家标准，买受人可以拒签到货凭证。
11、出卖人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对产品进行各项具体的检测和试验，提出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12、有关验收
12.1 中间验收：设备出厂前进行中间验收，验收应在设备交货前15天进行。
12.2 现场质检：
（1）如果在检验、安装、性能测试、交付使用过程中，商品质量、数量、规格和性能与合同要求不相符或因其它安装原因，包装潜在缺陷或作用不适当的材料，使用人有权要求更换。
（2）出卖人技术人员应指导无误，如因卖方指导错误造成设备损坏，应由出卖人负责更换、修理或补偿费用。
12.3 安装后使用前对设备技术参数等进行现场测试验收：
（1）空负荷试运转，8小时应作到整机运转无异常，无异响，无渗漏。
（2）运行参数要符合规定要求。
12.4 质量保证：
（1）出卖人保证提供的设备是全新、没有使用过的，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所选用材质无任何缺陷，且设备的技术性能符合本技术协议的规定。
（2）出卖人提供的设备，在产品使用人现场使用条件下，应达到本技术规格书的技术参数的保证值。
（3）正常使用情况下设备质保期为自使用之日起一年或货到现场验收合格起18个月，以先到为准。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在接到用户要求服务的电话或传真后，免费进行维修或更换，为用户解决问题。
八、安装、调试要求
1、设备需要安装时，出卖人接到买受人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答复，2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赴现场指导安装、检验和调试，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和现场使用条件为止。
2、免费为产品使用人现场培训操作人员，使受训人员正确完善各种操作、维护、检修及部件更换方法等。培训人员和数量、培训地点由产品使用人定。
九、服务及质保要求
1、出卖人为买受人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合同设备故障时，出卖人应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出卖人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2、质保期：产品运行合格之日起十二个月。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属于质量问题的由我方负责免费维修，无法维修的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在整机质保期内进行免费维保服务，在配件质保期内免费进行更换。每年不少于一次到厂服务、指导。
3、出卖人免费为使用人培训操作维护人员（在设备出厂前或现场调试阶段），培训时间不少于24小时，其中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知识培训不少于12小时。
4、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出卖人应及时更换，一切以满足安全生产和现场使用为指标。
5、出卖人应派专业人员到使用人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对提供的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转及性能进行指导、调试，调试直至整机运转合格，期间发生事故损坏，应由出卖人免费解决。设备出现故障，出卖人24小时内来人负责排除。
6、出卖人技术人员向使用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详细讲解技术文件，操作手册、设备性能、维护保养及安全操作等注意事项。
十、运输及包装要求
1、包装应具有防潮湿能力，并应结实可靠，防止损坏、变形以及面漆擦伤。
2、重要仪表、零散件应单独包装，再装入包装箱。单独包装的零散件、部件等应有标签，标签应清楚、正确、持久、耐用，并应与图样相适应。
3、随机文件用塑料袋封好装入箱中，并在箱外注明“文件在此”字样。
4、设备应分类装箱并应遵循适于运输，便于安装和查找的原则。包装箱外壁应有明显的文字说明，如设备名称、用途及运输、储存安全注意事项等。
5、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必须有防止变形的有效措施, 运输中严禁碰撞和摩擦, 以免设备受损伤。运输及装、卸过程导致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由出卖人负责。
6、技术协议签订后45日内供货，出卖人免费将货物运送卸货到买受人指定地点。
十一、供应商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技术资料包括以下但不限于：
1、详细的产品质量文件，包括材质、材质检验、焊接、热处理，加工质量，外形尺寸、性能检验等的证明。
2、所有设备及附件出具出厂证明及检验合格证。
3、安装、运行、维护、检修所需的详细图纸和技术文件及安装图纸。
4、随产品到货应提供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资料、产品质量证明书、合格证、检验报告、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安装使用及维修说明书、各种试验检测原始资料、图纸、装箱单等。
5、设备安装告知、注册登记表、使用登记证等手续办理完毕后，原始资料及办好的手续证件要交给买受人，确保设备合法安装和使用。
十二、其他
1、产品验收时，发现产品不符合有关规定，买方有权退货、换货或责成供方限期处理，并可向供方索赔其影响生产使用所造成的损失。
2、签订合同后，买方保留对本技术规格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供方应予以配合。
3、本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供方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十三、技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技术联系人：陈相辉，电话0370-5195421
附：1.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
	序号
	矿方技术要求
	投标单位技术响应情况
	偏差说明
	备注

	1
	电动葫芦选用圣起、卫华、河南矿山等国内一线品牌；配套电缆选用国内外知名品牌；配套吊钩总成选用国内外知名品牌；配套电机选用南京特种、南京江陵、佳木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配套遥控器选用HBC、意凯希、艾科、禹鼎等知名品牌；配套超载限重器选用上海西亚、蚌埠高灵、常州常欣等知名品牌；全车电器选用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知名品牌。
	
	
	

	2
	1、电动葫芦操纵形式：地面控制，配置遥控器，能实现遥控控制及手动控制。
2、电动葫芦上铭牌清晰，包括但不限于制造厂名称、设备型号、设备名称、主要技术参数、出厂检验、出厂日期等内容耐磨损内容。要求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有效接地，配套电气设备须有合格证。
3、电动葫芦在启动、移动工作时，要求能够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4、电动葫芦型号为欧式钢丝绳电动葫芦，三合一结构，须选用国内知名品牌，工作等级为A4。
5、电动葫芦采用三相制交流380V/50HZ，能够保证在380V±15%的电压范围内正常运转；控制电压须为36V安全电压。
	
	
	

	3
	6、电动葫芦材质技术要求：
6.1、材质要求：齿轮材料为20CrMnTi、8CrMnMo、20CrMnMo、42CrMo等；吊钩为锻件，材料为20#钢或20MnSi钢。
6.2、电动葫芦所有轴承须为国内哈、瓦、洛三大知名品牌产品。
6.3、电动葫芦运动电缆线全部采用电动葫芦专用电缆。
6.4、电动葫芦所使用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要求额定值≥2倍实际电流。
	
	
	

	4
	7、电动葫芦金属结构及工艺要求
7.1、所有联接孔均为机加工孔。
7.2、须保证电动葫芦所有润滑点加油便捷安全。
7.3、整机大修期保证五年以上，整机寿命不低于20年。
	
	
	

	5
	8、电动葫芦安全要求
8.1、主起升机构的制动安全系数≥1.8。钢丝绳的安全系数≥5.5，须完全符合GB1102-74的规定。制动器的制动安全系数≥1.75。
8.2、电动葫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安全防护装置：超载限制器、上升限位开关、运行极限位置开关、连锁保证装置等。
8.3同时安装两种不同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满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电动葫芦限位的要求。
9、电动葫芦涂色：电动葫芦刷桔红色油漆（符合59 YR04 GSB0S-1426-2001标准）。
	
	
	

	6
	出卖人负责新设备的指导安装、调试和检验，负责新设备注册等手续办理，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和现场使用条件，确保电动葫芦符合现场安装和使用条件。
交钥匙工程，设备验收分为预验收和最终验收。
1、预验收：安装调试合格后使用单位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验收。
2、最终验收：特检院、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合格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使用登记证等相关证件，旧设备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3、出卖人以交钥匙方式负责电动葫芦的制造、运输、安装、验收、办证等全部内容，满足本协议和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要求后交给使用单位。
	
	
	

	7
	技术资料包括以下但不限于：
1、详细的产品质量文件，包括材质、材质检验、焊接、热处理，加工质量，外形尺寸、性能检验等的证明。
2、所有设备及附件出具出厂证明及检验合格证。
3、安装、运行、维护、检修所需的详细图纸和技术文件及安装图纸。
4、随产品到货应提供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资料、产品质量证明书、合格证、检验报告、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安装使用及维修说明书、各种试验检测原始资料、图纸、装箱单等。
5、设备安装告知、注册登记表、使用登记证等手续办理完毕后，原始资料及办好的手续证件要交给买受人，确保设备合法安装和使用。
	
	
	


说明：有品牌要求的内容，投标人上传投标响应文件时，须在备注里注明具体是什么品牌，否则响应文件无效，不具备投标条件。
投标人保证：除基本技术参数响应表（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技术规范书及招标公告的全部要求。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服务及质保承诺书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本单位针对电动葫芦项目，服务及质保方面承诺如下：
一、为矿方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出现产品质量或设备故障时，在2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到达现场服务时，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
二、在设备完成安装运行的12个月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出卖人应负责免费维修。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坏，属于质量问题的由我方负责免费维修，无法维修的免费调换。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矿方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我方承担。在整机质保期内进行免费维保服务，在配件质保期内免费进行更换。每年不少于一次到厂服务、指导。
三、在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过程中损坏的或有缺陷的零部件我方及时更换，一切以满足安全生产为目标。
四、设备安装调试期间，我方安排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全程指导安装，确保安装质量。安装完毕后出现的设备问题、指导安装问题等，责任由我方承担，不推诿给施工单位，绝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设备指导安装完毕后，我方按照矿方要求进行调试，以不影响矿方生产为准。
五、我方免费为使用人培训操作维护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36小时，其中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知识培训不少于12小时。
六、我方不在任何环节设置限制，不设置使用一定期限后的解锁密码。如若违反，矿方可拒付设备款，因此而对矿方造成的损失，我方承担一切责任。
七、我方按照矿方要求及时提供设备及部件相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保证工程设计、现场施工、手续办理等工作顺利进行。

八、我方承诺所使用的材料、部件、配件等为全新的，绝对不使用翻新件，若采用翻新件，我方接受矿方一切索赔、惩罚等措施，直至沉没整套设备费用。
......

（以上承诺为基本要求，出卖人若不能满足以上承诺内容，则不具备报名入围条件。承诺内容若高于以上要求，可在以上内容基础上，按照序号增加承诺条款。）
一旦中标，严格按承诺履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